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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教督〔2020〕12 号

关于做好第四轮三年发展规划论证工作的通知

区属各公办学校、幼儿园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田家庵区学校第四轮三年发展规划（2020－2023

学年）制定工作的通知》（田教督〔2020〕5 号）精神，为构建和完

善现代学校制度，确保学校三年发展规划更具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可操

作性和可测量性，提升第四轮学校发展规划制定的水平，拟对各校三

年发展规划开展论证活动。现将论证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论证重点

1.现状分析的客观性

2.目标定位的适切性

3.实施策略的合理性

4.制订过程的民主性

二、论证时间

论证工作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之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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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论证组织

1.评委：由区教体局邀请专家和专兼职督学组成。

2.答辩团队：由参加答辩学校的校级领导 2 人、学校中层干部 2

人、教师代表 2 人，共 6 人组成。

四、答辩程序

答辩分学校陈述、评委提问和评委点评三个环节。

（一）学校陈述

由学校校长承担，主要内容为规划的制定过程、基本框架、主要

内容以及困惑，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。

（二）评委提问和团队互动

由评委根据分工有针对性的进行提问，主要由校长以外的其他校

级领导、中层干部和教师代表回答。评委提问的重点为办学理念的解

读和践行、发展目标的解读和实施、重点项目的实施途径和实施策略、

办学特色的校本化具体体现等。

（三）评委点评

评委对学校发展规划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。

五、答辩论证的方式及结果运用

（一）赋分比例：采取对学校发展规划文本和学校发展规划答辩

论证分别赋分，规划文本和答辩论证的占比为 6:4，着力增强学校规

划制定的规范性，提高科学性（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修订完善：评委的评价意见将作为学校进一步修订完善区

属学校第四轮三年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，规划的修订稿于 2021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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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 日前通过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系统平台报区教体局督导室。电

话：2697280

（三）结果运用：区教体局将对答辩论证优秀的学校予以通报表

彰。望区属各学校接到通知后，高度重视，做好规划答辩论证的各项

准备工作。

田家庵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田家庵区教育体育局

2020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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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学校发展规划文本评分标准

（60 分）

学校：

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

量

化

评

分

1.贯彻区教体局关于学校发展规划制定的指导思想； 5

2.学校发展规划的八个基本要素齐备，结构规范、完整； 5

3.学校现状分析深入、客观，发展依据充分； 6

4.发展目标定位准确、明晰； 10

5.发展理念科学、发展思路清晰； 8

6.发展项目明确，与学校发展目标关联性强； 7

7.发展举措可行，能有效服务于项目实施； 3

8.发展过程完整，目标任务分解到位，时间节点明晰，责任落实； 10

9.成功标志明确，具有可测性； 3

10.保障措施有力，能支持学校发展规划的实现。 3

评委签名 总分

评

价

意

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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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学校发展规划答辩论证评分标准

（40 分）

学校：

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

答辩团队

1.校长领队； 1

2.结构合理（校级 2人，中层 2人，教师 2人）； 1

3.精神面貌好。 1

学校陈述

1.校长主持制定学校规划； 3

2.规划编制程序规范； 3

3.规划符合学校实际； 3

4.发展目标定位准确； 3

5.发展理念表述科学、清晰； 3

6.发展项目明确； 3

7.思路清晰、语言准确、精炼； 2

8.时间控制在 10分钟-—15分钟之内。 2

答辩

（一）

1.应答切题； 1

2.应答内容完整，逻辑严密； 2

3.应答语言精炼，不超时。 2

（二）

1.应答切题； 1

2.应答内容完整，逻辑严密； 2

3.应答语言精炼，不超时。 2

（三）

1.应答切题； 1

2.应答内容完整，逻辑严密； 2

3.应答语言精炼，不超时。 2

评委签名 总分

注：答辩环节专家共提三个问题，每个问题分别赋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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